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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扣工资引发争议
工资标准难以确定

程钰洁于2014年4月1日到公
司工作， 担任品管员职务， 2020
年8月23日离职。 因公司扣减工
资， 她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
申请。 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其支
付： 一、 2020年6月至7月期间工
资差额3378元 。 二 、 2020年8月
工资2348.32元 。 三 、 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 21508.5元 。 四 、
2019年8月29日至2020年8月22日
高温津贴731.1元。 五、 2019年1
月1日至2020年8月22日应休未休
带薪年假工资1110.8元。

程钰洁与公司均不服该裁决
向一审法院起诉， 但双方认可第
三、 四项裁决内容。 庭审中， 程
钰洁主张其工资为月薪2900元另
加相应的补贴及享有年终奖， 经
核算其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
3700元。 另外， 其每年有年终奖
1200元， 但公司一直未支付。

对此， 程钰洁以公司提交的
2019年8月至2020年7月其本人的
工资条， 以及2020年薪资结构调
整通知书予以证实。 公司对工资
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但称2020
年薪资结构调整通知书系复印件
不予确认。 同时， 公司辩称程钰
洁的工资为月基本工资1510元 ，
另加加班计件工资和补贴， 工资
条中的1390元是满勤即可获得。

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显示，
程钰洁的工资为月薪工资制， 正
常工作期间月工资1510元， 其每
月实际领取的工资金额中包含周
六加班工资。 工资收入中所有的
奖金 、 津贴 、 补贴 、 提成 、 佣
金、 工龄工资等均不属于正常工
作时间工资。

此外， 公司主张程钰洁离职
前12个月平均工资系仲裁认定的
3309元， 并主张程钰洁入职后一
直没有年终奖，即不存在年终奖。

调资通知披露实情
法院认定收入范围

一审法院查明， 公司提交的
工资条显示， 程钰洁的工资组成
为基本工资、 加班及计时计件工
资、补贴，扣除水电煤气、社保、罚
款及其他扣款、 扣个税后为实付
工资。其中，每月实际出勤天数为
21天至25天不等， 但基本工资均
为1510元， 加班及计时计件工资
均为1390元， 仅补贴部分为浮动
数额。 2020年6月、7月扣除各项费
用后， 其实发工资分别为1347元
及1348元。 该工资条加盖有公司
人力资源部红色印章。

2020年薪资结构调整通知载
明： 公司将推行全员绩效考核，
在保证年薪总额不变的前提下调
整月度底薪、 月度绩效和年终奖
基数的结构比例， 自2020年7月1
日起， 程钰洁的薪资结构将做以
下调整： 调整前薪资为月度底薪
2900元 ， 月绩效标准200元 ， 月
薪合计3100元。 年终奖基数1200
元， 年薪合计38400元 ， 税后年
薪38383.46元。 调整后薪资为月
度底薪2750元 ， 月绩效标准350
元， 月薪合计3100元。 年终奖基
数 1200元 ， 年薪合计 38400元 ，
税后年薪38383.46元。

公司在通知中强调， 薪资信
息属于个人及公司机密， 不允许
在任何场合与同事讨论。 在通知
下方加盖有公司人力资源部红色
印章， 该印章与工资条上加盖的
印章完全一致。 再下部有程钰洁
收阅通知的签字签名， 落款日期
为2020年7月28日。 通知最下方
备注部分打印有员工在签字后提
交给部门负责人， 统一提交给人
力资源部字样。

一审法院认为， 程钰洁若要
取得年终奖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一是公司存在发放年终奖的事
实， 二是程钰洁有资格获得年终

奖， 三是有程钰洁应得年终奖的
数额。 因年终奖不是每月固定发
放的工资， 故应由主张年终奖的
一方负担年终奖是否存在的举证
责任。

根据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 第4条规定，年
终奖属于工资的一种形式。因此，
程钰洁对其应否获得年终奖及年
终奖的数额负举证责任。 其提交
2020薪资结构调整通知证明自己
的主张，公司虽不确认该通知，但
该通知中的公司人力资源部公章
与公司确认真实性的工资条中人
力资源部公章相一致， 且该通知
备注部分显示员工在签字后统一
提交给人力资源部， 故该通知原
件应由公司保管。 在公司未提交
该通知原件供法院核对， 亦未提
交其他依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应
承担不利后果， 一审法院对该通
知予以采信， 同时认定程钰洁已
经提出证据证明公司应向其发放
年终奖。 因公司未提交有关年终
奖发放的资料， 法院推定程钰洁
关于年终奖存在的主张成立。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程钰洁
是否有资格获得年终奖及获得的
数额， 应当由公司负举证责任。
由于公司未尽到举证责任， 一审
法院根据其2020薪资结构调整通
知中反映的程钰洁的年终奖基
数， 确认其在薪资结构调整前及
调整后的年终奖均为1200元。 结
合其在职时间， 经核算， 其应得
年终奖为7673.43元。

无故克扣工资违法
应当支付经济补偿

关于2020年6月至7月工资差
额及同年8月工资， 程钰洁主张
其每月工资是月薪2900元另加补
贴及年终奖构成， 并提交工资条
及2020薪资结构调整通知予以证
实。 公司则提交劳动合同证明程
钰洁的基本工资为1510元另加加

班工资和补贴等， 但公司确认的
工 资 条 显 示 只 要 程 钰 洁 满 勤
底 薪 即为2900元 ， 该数额由基
本工资1510元＋加班及计时计件
工资1390元构成。 这一点也能够
与2020薪资结构调整通知载明的
月度底薪为2900元相互印证， 与
公司的主张相矛盾， 故一审法院
采信程钰洁的主张， 认定其工资
由固定底薪2900元＋浮动补贴组
成。

根据工资条可知 ， 程钰洁
2019年8月至2020年5月期间， 即
与公司发生争议前的月平均工资
为3309元。 公司主张其于2020年
5月底对程钰洁进行调岗， 程钰
洁拒绝到新岗位提供劳动， 但其
提交的录音及文字资料未反映对
话人身份， 亦未提交录音的原始
介质供一审法院核对， 在程钰洁
对这些证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对其不予采信， 并认定
公司降低程钰洁工资待遇的理由
不成立。

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
偿金， 程钰洁主张其离职前12个
月平均工资为3700元， 公司对此
不予确认， 并主张认可仲裁裁决
的3309元， 但双方均未提交依据
予以证实。 鉴于工资条显示程钰
洁在相应期间的月平均工资为
3309元， 考虑其年终奖收入， 经
一审法院核算， 其离职前12个月
平均工资应为3409元。

结合仲裁裁决及争议双方陈
述、 认可的情况， 一审法院依据
《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判决
公司应支付程钰洁2020年6月工
资差额1689元、同年7月工资差额
1689元、 同年8月工资2348.32元、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的 经 济 补 偿 金
22158.5元、 高温津贴731.1元、未
休年假工资 1110.8元 、 年终奖
7673.43元，各项合计37400.15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员工追讨欠薪奖金获法律支持 付广发 （化名 ） 于2019
年5月20日入职物流公司从事
驾驶员工作， 双方未签订劳
动合同， 公司按月支付其劳
动报酬至2020年6月末。 2020
年7月5日， 其向公司递交辞
职申请并不再上班。 之后的7
月24日， 他向公司邮递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 以公司未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等为由 ，
要求解除劳动合同。

事后， 付广发申请劳动
争议仲裁， 请求裁决公司支
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7000元、 2019年5月至2020年
7 月 份 拖 欠 工 资 20000 元 、
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1
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
资77000元。 仲裁委裁决仅对
公司实际欠付的2020年7月1
日7月5日工资予以支持， 驳
回了其他仲裁请求。

付广发不服该裁决诉至
法院。 公司答辩称， 付广发
到公司应聘司机前的2017年
12月6日， 驾驶证已被吊销，
而公司当时并不知道。 其在
明知自己不具备货运经营从
业资格的情况下， 通过伪造
驾驶证， 骗取公司同意其从
事驾驶员工作。 依据法律规
定， 以欺诈订立的劳动合同
无效且自始无效。 因此， 其
无权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补偿
金、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二倍工资等。 对于公司答辩，
付广发承认其驾驶证被吊销，
但称其入职时已经向公司说
明了情况， 但未提供证据证
明。

法院认为， 付广发提交
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向公
司求职时， 将无驾驶证的事
实告知公司， 亦无证据证明
在工作过程中公司知悉并同
意其无驾驶证入职的事实 ，
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
果。 其在到公司应聘前， 驾
驶资格证已被吊销， 已不具
备 《道路交通运输条例》 规
定的从事货物运输驾驶人员
的从业资格。 故其与公司之
间并不是劳动关系 。 据此 ，
判决公司支付给付广发2020
年7月1日至7月5日期间的工
资1202.03元， 驳回其他诉讼
请求。

【评析】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六、 第三十九规定： 以欺诈
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
无效。 本案中， 付广发在到
物流公司应聘驾驶员岗位的
过程中， 其隐瞒了自己无有
效驾驶证的事实， 据此， 可
以认定双方之间劳动合同无
效。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八条规定： “劳动合同被确
认无效， 劳动者已付出劳动
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的
数额， 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
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确定。” 该规定表明， 在劳动
合同无效的情形下， 用人单
位仅需支付与劳动者提供的
劳动相对应的劳动报酬， 无
需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 因
此， 付广发所主张的经济补
偿金、 赔偿金等项， 没有法
律依据， 当然不能得到法律
的支持。

杨学友 检察官

司机伪造驾照入职
离职时能否索要赔偿？

常律师：
您好！
我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

故， 肋骨全部骨折。 经交通大
队的认定， 对方负事故全责。

请问： 我的情况可以申请
工伤认定吗？ 若可以， 我应当
如何申请？

答：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的规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应 当 认 定 为 工 伤 ： ……
（六）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
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
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

事故伤害的；” 因此， 您在下班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在对方负
全部责任的情况下， 您可以申
请认定为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
条的规定： “职工发生事故伤
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
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 所在
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
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
日起30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遇有特殊情况， 经报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时限
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
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工会
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
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
年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
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用
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
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 在
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
单位负担。”

根据这一规定， 您应当先
将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情况
以及自己的伤情告知公司， 由
公司在您发生交通事故之日起
30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
若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 ，
又未申请延长时限， 您需要在
交通事故发生之日起1年内提出
申请。

员工在下班途中发生车祸，如何认定工伤？

一张薪资调整通知澄清争议事实

在公司连续工作6年后， 程钰洁 （化名） 因不听从工作安排被公司扣减了工资。 她认为， 在其已经正常提供劳动的情况下克扣其工
资属于违法。 于是， 她以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提出辞职， 并要求公司支付离职经济补偿。 公司认为， 其在相应期间只打卡未劳动， 按最
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符合法律规定， 故不同意其请求。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之后， 程钰洁才发现自己的工资标准很模糊。 其中， 劳动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是每月1510元， 实际发放的标准是
月薪2900元另加补贴及年终奖， 而她核算的结果是3700多元。 可是， 公司一口咬定她只有基本工资。 为此， 公司还提交加盖公章的工资
条及薪资调整通知书予以证实。

法院审理认为， 薪资调整通知书载明的工资标准与工资单显示的内容能够相互印证， 且与公司的主张相矛盾。 因程钰洁正常出勤且
已提供劳动， 公司扣减其工资属无故克扣。 此外， 相关证据可以证明程钰洁享有年度奖金， 故于11月26日终审判决公司向其支付欠薪、
补偿及年终奖等37400.15元。


